
高雄市 110學年度 
薪傳教師回流研習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

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業要點。 

（二）教育部補助辦理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作業要點。 

（三）高雄市 110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

整體推動計畫。 

二、目的 

（一）擔任初任教師之薪傳教師，提升薪傳教師對於初任教師的認識

與輔導技巧。 

（二）協助初任教師適應學校生活，提供初任教師有關教學知能、生

活適應等諮詢與協助，建立具支持性的教學環境。 

（三）薪傳國家優質良師典範，導引初任教師積極投入教育志業。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高雄市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 

四、辦理日期及地點：獅甲國小三樓視聽教室，111年 6月 11日(星

期六)，共 4小時。 

五、參加對象及人數： 

(一)本市所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含幼兒園)初任教師之薪傳教

師。 

(二)本學年度申請薪傳教師計畫之薪傳教師。 

(三)錄取 30人。 

六、研習內容 

(一)課程規劃 



時  間 課程題目 課程內涵 講師 

08:10~08:30 報到 

08:30~11:30 
教師課堂教學 

班級經營觀察 

本課程旨在讓學員了解教
學觀察技術之一「教師課堂
教學班級經營觀察」，課程
重點說明如下： 
1.了解何謂「教師課堂教學
班級經營觀察」教學觀察
技術。 

2.「教師課堂教學班級經營
觀察」技術之實施需求、
技術內涵與實施程序。 

3.實作，並深入練習，以領
略此法之精神。 

鎮北國小 

張翠倫校長 

11:30~11:40 休息 

11:40~12:30 
〈教師課堂教學班級經營觀察〉 

經驗分享及交流 

1

組 

鎮北國小 

張翠倫校長 

2

組 

嘉興國中 

郭莉芳校長 

3

組 

大樹國中 

傅美蓉組長 

12:30~ 賦歸 

(二)報名時間與方式：即日起至開課前三天截止，逕至全國教

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報名，課程名稱「高雄市 110 學年度薪

傳教師回流研習」，課程代碼：3440095。 

(四)研習時數：全程參與者核予研習時數 4小時。 

(五)研習注意事項 

1.本研習因座位有限，非研習者請勿隨同進入研習會場。 

2.為尊重講師授課，上課期間請關閉行動電話或設定為震

動模式。 

3.參與研習之學員請所屬學校惠予公(差)假登記，惟課務

需自理，研習當日適逢假日，得於一年內覈實補休。 

4.因應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症(COVID-19)防疫，請於報名時

填寫相關資訊，並請自行攜帶口罩，會場會準備酒精消



毒，並請教師勤於洗手，確保健康。 

5.如遇天候不佳則依人事行政局公告辦理，課程如有調整

將於「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及本中心網站公告。 

(六)承辦本研習工作人員於活動圓滿結束後依相關規定敘獎。 

七、經費來源與概算：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0學年度補

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

整體計畫項下薪傳教師培力暨回流研習支應。 

八、預期效益 

（一）提供初任教師專業支持，協助初任教師勝任教職。 

（二）提升薪傳教師教學輔導知能。 

（三）建立薪傳教師專業支持及教學輔導體系。 

 


